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四川大学华西春熙医院
报价函
               公司:
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智慧病房建设项目具体内容要求详见附件项目采购需求
欢迎贵公司按本邀请函的有关内容进行报价。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1. 报价文件组成部分
1、报价函(按附件格式)
2、公司营业执照扫描件、企业资质
3、法人授权书（身份证复印件）
1. 报价文件发送方式、截止日期 
截止时间:2026年  6 月 17  日17:30，纸质版报价文件送至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沙河院区行政综合办公室2招标采购部或电子扫描版报价文件发送至邮箱786593394@qq.com，邮件主题格式为：项目名称+公司名称+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岷江路1666号四川省第四人医院7楼行政综合办公室
联系人：胡老师 联系电话：028-86672832


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
2026年 6 月 12 日
报价函 (格式)
致: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
经对贵院的智慧病房建设项目需求及内容充分了解及研究，并依据国家、行业及地方收费相关文件，初步综合报价人民币￥       元（大写：    ）。

注：采购需求中有表格明细的需提供分项明细报价一览表
        
供应商名称（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加盖个人名章）: 
联系人：             
电话：      
报价时间：       年    月    日


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人代表授权书
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
本授权声明：地址位于 XXXXXXXXXXXXXXXX （供应商地址）的名称为XXXXXXXXXXXXXXXXXXX （供应商名称）             （法定代表人姓名）授权XXXXX 职务XXXX为我司关于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智慧病房建设项目项目投标活动的合法代表，以我司名义全权处理该项目有关的投标、报价、签订合同等相关事宜，有效期至本项目结束为止。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个人章：                         
授权代表签字：                                    
供应商名称：                                      
授权日期：                                        
附法人及被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为维护卫生行业的整体形象，保证药品、医疗器械、仪器设备、物资、基建工程招投标工作以及药品、试剂销售等工作的合法开展，维护贵院医疗、管理工作的正常秩序，保障广大患者的健康和利益，本厂家、商家、公司特郑重承诺如下：
一、严格按照《招标投标法》、《药品管理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的规定，规范本厂家、商家、公司的药品、医疗器械、设备、物资、基建工程竞标工作以及药品准入贵院以后的销售等工作，保证做到合法竞标、正当竞争、廉洁经营。
二、本厂家、商家、公司保证在药品、医疗器械、设备、物资、基建工程竞标工作及药品、试剂销售等工作中承诺做到：
1.不与其他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贵院的合法权益；
2.不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合法权益；
3.不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
4.竞标报价不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也不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
5.保证不以其他任何方式扰乱贵院的招标工作；
6.保证不在药品销售、医疗器械、设备、物资、基建工程竞标中采取账外暗中给予回扣的手段腐蚀、贿赂医护、药剂人员、干部等其他相关人员；
7.保证不以任何名义包括以宣传费、临床促销费、开单费、处方费、广告费、免费度假、考察旅游、房屋装修等任何名义给予贵院采购人员、药剂人员、医护人员、干部等有关人员以财物或者其他利益；
8.保证不让贵院临床科室、药剂部门以及有关人员登记、统计医生处方或为此提供方便，干扰贵院的正常工作秩序；
9.保证不以其他任何不正当竞争手段推销药品、医疗器械、设备、物资。
三、本厂家、商家、公司保证竭力维护贵院的声誉，不做任何有损贵院形象的事情。
四、本厂家、商家、公司保证加强对竞标、促销等工作的领导、监督和检查；加强对本厂家、商家、公司工作人员进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等的教育工作，切实要求本厂家、商家、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不得采取各类回扣手段腐蚀、贿赂采购、药剂、医护、干部等相关人员。
五、对本厂家、商家、公司及本厂家、商家、公司工作人员采取以上手段竞标、促销等，干扰贵院正常工作秩序，损害贵院形象的，本厂家、商家、公司保证：
1.对尚处在竞标阶段的，贵院有权取消本厂家、商家、公司的竞标资格；已经中标的，贵院有权取消中标；对已经获得准入资格的，贵院有权随时取消本厂家、商家、公司的准入资格；
2.对本厂家、商家、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作出严肃处理；
3.对由于本厂家、商家、公司或本厂家、商家、公司工作人员的上述行为给贵院造成经济或名誉损失的，由本厂家、商家、公司负责，并愿意承担全部民事赔偿责任。
[bookmark: _GoBack]六、采购项目名称：   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智慧病房建设项目        
                                  
本《承诺书》一式二份（一份由承诺人自存；一份随竞价书传递）


承诺企业名称（公章）
   
               
法人代表或委托代理人（承诺人）

时间：2026年X月X日
